兴国县委党校2020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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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兴国县委党校概况

1、 部门主要职责

兴国县委党校是县委下属正科级参公管理事业单位。201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校领导和职工上下合力，围绕既定工作目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开启了党校工作的新局面，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 部门基本情况

兴国县委党校为一级预算管理单位，无下属单位。截止2018年11月10日，县委党校内设机构共7个，分别为办公室、教务处、培训处、科研处、外联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处、苏区干部好作风教育培训处。截止2019年11月10日，定编人数 23人，实有在编人员 16 人，其中：职级副处级1人，主任科员 3人，副主任科员 3人，科员3人，高级工1人，专业技术人员5人；男职工 8 人、女职工 8 人，退休人员 14 人，另有享受遗属补助人数4人。

第二部分  兴国县委党校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0年中共兴国县委党校收入预算总额为269.44万元，较上年增长4%。其中：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269.44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包括财政拨款（补助）收入269.44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0年中共兴国县委党校支出预算总额为269.44万元，较上年增长4%，其中：

1、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69.4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2.89%，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48.0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5万元（定额商品和服务支出8万元，公务员交通补贴10.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87万元；项目支出10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7.11%，分别为1、县委党校主体班培训费60万元；2、师资培训和理论研讨费20万元；3、兴国讲堂开办费20万元。

2、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干部教育223.7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04%；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6.1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29%，事业单位医疗支出9.2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44%；住房公积金支出11.3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2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16.0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94%；行政单位离退休2.8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7%。

（三）财政拨款（补助）支出情况

2020年中共兴国县委党校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数269.44万元，其中：干部教育支出223.7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04%；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6.1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29%，事业单位医疗支出9.2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44%；住房公积金支出11.3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2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16.0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1%；职业年金支出2.9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94%。行政单位离退休2.8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7%。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0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预算189.62万元.

（六）政府采购情况

无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本单位无公务用车

(八)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兴国讲堂培训业务费20万元，列入2020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支付2020年度兴国讲堂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实施周期为一年，包括外聘老师讲课金、展板幕布制作费、光碟制作费和专家车船机票及住宿费、餐费等。

2、师资培训和理论研讨费20万元，列入2020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支付2020年度党校全体教师的外出培训和科研经费，实施周期为一年，主要用于支付教师赴中央党校、井冈山干部学院、省委党校及各级市委党校学习参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同时保障党校教师全年的科研经费。

3、县委党校主体班培训费60万元，列入2020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支付2020年度全县主体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主要包括干部参训的住宿费、餐费、会场费、车船费、资料购买及打印复印费、外聘老师讲课金等，为全县干部教育的正常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兴国县委党校“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5万元。

1.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2.4万元，比上年减少1%，原因是按照文件要求，三公经费需逐年递减。
3.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第三部分  兴国县委党校2020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19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的支出。

（四）预算改革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预算改革方面的支出。

（五）财政国库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财政国库集中支出收付业务方面的支出。

（六）财政监察：反映财政监察派出机构的专项业务支出。

（七）信息化建设：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支出。

（八）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九）其他财政事务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高等职业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十一）培训支出：反映各部门安排的用于培训的支出。

（十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十三）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十四）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十五）农业综合开发机构运行：反映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的基本支出。

（十六）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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